滕州市第五中学文件

滕州市第五中学

2025-2026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认定实施细则
为推进落实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进一步加强精准资助，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我校依据市局下发的文件精神和要求，现就做好2025-2026学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的评审工作要求和认定实施细则公布如下：

一、基本原则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平。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一，确保公平公正；

（2）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也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化结果，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3）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既要做到认定内容、程序、方法等公开透明，又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4）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既要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情况，主动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也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

二、机构与职责

（一）认定机构

1、学校认定机构包括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小组、评议小组。

2、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资助办公室设在政教处。

3、认定小组分为三级认定：学校认定、级部认定、班级认定。

4、班级认定和评议小组，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任组长，任课教师、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担任成员，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人数合理配置，一般不低于班级人数的10%。评议对象不应作为评议小组成员。

（二）职责

1、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2、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负责认定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3、三级认定小组负责认定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审核。

三、认定依据、档次及条件

（一）认定依据

1、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据以下因素：

2、家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业状况、家庭财产及收入、家庭负担等情况；

3、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儿、重点困境儿童、烈士子女、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

4、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主要指校园地、生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

5、突发状况因素。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意外事件等情况；

6、学生消费因素。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消费结构等情况；

7、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

（二）认定档次

认定档次可分为特殊困难、困难和一般困难等二至三档。

（三）认定条件

1、有下列情况之一，认定为“特殊困难”：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孤儿；

重点困境儿童；

烈士子女；

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因其它原因（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意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2、困难和一般困难的认定标准由学校根据困难学生提供的材料数据，依据上级文件精神和标准，结合前期的家访和目标跟踪，进行三级认定。

3、学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经通过认定的学生，应取消其受助资格：

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提供虚假信息的；

由于家庭建房、购房、购车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

由于生活奢侈浪费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

有其它不符合认定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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